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

「關渡紅樹林疏伐規劃設計工作」第 2場次工作坊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11年 08月 12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二、開會地點：北投區關渡區民活動中心

三、主持人：吳秋香副處長                            記錄：曾冠華

四、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五、主席致詞：略

六、主辦單位報告：略

七、發言紀錄：

(一)北投區關渡里 許瑩珠里長

工程進行、施作時，務必注意船隻出入、捕撈時的安全。

(二)關渡自然公園 葉再富主任

1、長期觀察下來，這張圖裡綠色虛線兩個凹下去的地方，是還有一部

份鳥類觀察的灘地是比較大片的，生物多樣性比紅樹林高。生物多

樣性會反映在環境品質。

2、此工程目的以防洪安全為主。若增加通洪，關渡還有潮汐漲退問題，

但至少退潮時，基隆河、淡水河上游能通透往下游紓解，就能增加

很大的寬度。

3、生態所附加的價值在於退潮形成的灘地，有很多生物、鳥類會應用；

這裡還是保育區，未來可否在保育區合法漁撈還需要檢討，因為保

育區不是一般的漁獲、農作區域，不可有經濟行為。

4、第二階段在疏伐與增加長灘地，如何疏伐、量體多少需要再討論。

若第一階段清疏、清淤完成後，至少 3~5年內防洪可紓解很多。

5、 航運上除了漁業外，還有划水船業者，活動範圍很隨機，包括淡水

河或基隆河流域，需跟新北市確認，工程進行前應先行通知業者與

學校(台北海洋科技大學)，有關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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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卓勇志副工程司

1、本計畫成果建議可納入本所相關調適規劃的策略及措施參考。

2、本計畫是否有做二維水理模擬，看規劃構想從水理模擬後對防洪的

效果。

(四)經濟部水利署水利規劃試驗所 廖展豐工程員

經查本所過去相關報告資料，關渡紅樹林對於基隆河水位影響大概

有 25cm，範圍大致到百齡橋，以及社子島目前堤防高度 6m保護

標準 20年，疏伐可降低防洪風險，在疏伐 20%對防洪安全為最佳，

因此在上述條件下，疏伐對防洪安全及生物多樣性有其助益。

(五)好樂好股份有限公司 蔡凱瑞顧問

1、我們的船不跑這邊，但原則上裡面原生動物很多，假如要疏濬，要

特別小心這些生物往其他地方擴散，因居民很多在附近活動。也不

用打死他們，但至少要注意，做鐵絲網之類障礙防止穿越。

2、對航道來說，往基隆河基本上是 20總噸以內的小船才能過，所以

目前各家航運業者都還好，就是怕潮汐的問題影響水位高低。

(六)新北市政府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 陳耀技士

在施工時麻煩貴單位通知當地的里長跟漁會，讓漁民在施工時間能

夠避讓。

(七)新北市淡水區漁會 陳毅強

鰻苗期是每年 11月份至隔年 2月份，這 4個月期間河口通常會佈滿

網子；如果最終採取水運的方式，經過河口時要特別注意，避免絞

網波動。

(八)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林思達副工程司

1、依市府所分析資料，因紅樹林擴張造成基隆河口束縮，深槽改變，

影響左岸社子島堤防安全，故後續所採相關方案除提升該處河防安

全外，也採減少環境衝擊方式辦理。

2、依課題二採取運輸方案，水運因淡江大橋施工中是否會影響運輸情

形？

(九)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蘇芷瑢工程員(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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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涉本部 106年 6月所公告之「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國家級)保育

利用計畫」之關渡濕地，說明如下：

1、有關紅樹林疏伐 1案，依前揭保育利用計畫共同管理規定，「3.有

關海岸防護、河川整治及防洪水利設施之設置，應有整體規劃，減

少對濕地生態環境之衝擊，經水利及相關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以進行，

同時副知主管機關。」，故為配合防洪安全需求，得於河川流域進

行清淤疏濬作業，惟有關疏伐區位、比例及對濕地生態環境影響，

請一併納入規劃設計評估，建議參考本分署 111年 7月 29召開

「110至 111年度淡水河流域重要濕地（含保育利用計畫範圍）委

託管理」案第二次專家座談會會議專家委員意見辦理。

2、有關及漁業及航運行為，依濕地保育法第 21條規定得從來之現況

使用，尚無禁止進入重要濕地之規定。

(十)順風航業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1、關渡紅樹林疏伐部分，對我司航線不會有影響。

2、但對於清理土方部分送至台北港部分，輸泥管會對我司航道影響甚

鉅，故不認同此運輸方式。

3、水運運輸土方建議靠淡水河右岸行走運輸，右側泥沙淤積較無，水

深亦較為深，若依您提供的資料黃色虛線條下方幾乎都是淤積會有

沙洲，退潮之際貴單位要運送土方也不易，亦影響我司航道行駛，

若靠右岸，有遇運輸土方，船舶會避讓。

八、結論：

感謝各位參與本次工作坊，請顧問公司參酌與會代表之意見納入本案設

計規劃工作考量，後續持續辦理工作坊，觀迎各位踴躍參與，提供寶貴

的意見。

九、散會（下午 11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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